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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 2013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  (修訂 )規例》  
《 2013 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二零一三年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

長官指令，制定《 2013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  (修訂 )規例》

和《 2013 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 (載於附件 A)，以便

實施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廢物分流計劃」及其他配套措施，以確保須

予分流的廢物可以在現行廢物收集系統內妥善處理，並盡量減少由於

分流廢物而可能導致的交通和環境影響。  

  A    

 
理據  

 
2 .  我們接獲新界東南堆填區附近居民的投訴，指部分垃圾收集車

(下稱「垃圾車」 )的衞生情況不理想而導致氣味。此外，針對源自新

界東南堆填區氣味事宜亦有強烈的投訴。我們要致力消除上述疑慮，

因而尋求在新界東南堆填區獲准擴建之後，改變該堆填區的用途至只

接收建築廢物。  

 
香港的堆填區、廢物轉運站及都市固體廢物收集方式  

 
3 .    新界東南堆填區位於將軍澳，是香港三個策略性堆填區之一，

另外兩個堆填區分別位於新界東北的打鼓嶺 (即新界東北堆填區）及

新界西的稔灣 (即新界西堆填區）。三個策略性堆填區現時均接收都

市固體廢物、建築廢物及其他特殊廢物，當中包括污水廠污泥。在二

零一二年，每天約有 9  28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棄置於三個堆填區，包

括家庭住戶產生的每天約 6  290 公噸廢物，及工商業機構產生的每天

  



約 3  000 公噸廢物。目前，本港約有 85%的家居都市固體廢物由食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下 稱 「 食 環 署 」 )或 其 承 辦 商 收 集 ， 免 費 運 往 三 個 堆 填

區。至於餘下 15%的家居都市固體廢物及所有源自工商業的都市固體

廢物，廢物產生者須自費僱用私營廢物收集商提供收集服務。  

 
4 .    在所有送往堆填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每天約有 5  910 公噸 (或

6 3 . 7 % )經 廢 物 轉 運 站 壓 縮 後 作 大 批 轉 運 。 目 前 本 港 有 七 個 廢 物 轉 運

站，分別是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下稱「西九龍轉運站」 )、沙田廢物轉

運站 (下稱「沙田轉運站」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下稱「港島西轉運

站」 )、港島東廢物轉運站 (下稱「港島東轉運站」 )、北大嶼山廢物轉

運站 (下稱「北大嶼山轉運站」 )、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 (下稱「新界西

北轉運站」 )及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下稱「離島轉運設施」 )。它們位於

本港不同地區，形成一個網絡，有助達致送往各堆填區的廢物可以平

均分佈。廢物轉運站把廢物壓縮後大批轉運，可以減少因垃圾車要長

途跋涉運輸而造成的交通負荷及環境問題。以船隻運往新界西堆填區

的裨益尤其顯著，因每天約有 3  940 公噸經壓縮的都市固體廢物經水

路可達的廢物轉運站 (包括港島西轉運站、港島東轉運站、西九龍轉

運站、北大嶼山轉運站及離島轉運設施 )運往此堆填區。附件 B載列個

別廢物轉運站在二零一二年的使用水平。  

  B    

 
新界東南堆填區：填滿及擴建   

 
預計填滿日期及建議擴建  

 
5 .    我們一直密切評估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剩餘容量 1。根據 新推

算，新界東南堆填區將於二零一五年年底差不多完全填滿。目前，香

港主要依靠堆填方式處置廢物。儘 管 我 們 致 力 透 過 發 展 轉 廢 為 能 設 施

長 遠 減 少 對 堆 填 區 的 依 賴 ， 目 下我們不得不尋求擴建全部三個現有的

堆填區。因此，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一四年首季重新向立法會提交三

個擴建建議的撥款申請。  

 
氣味關注  

 
6 .    三個策略性堆填區在一九九零年代興建，設計達國際標準。隨

着將軍澳發展，新建的住宅樓宇日漸接近新界東南堆填區，而 接近

                                                 
1  除 了 香 港 的 減 廢 整 體 成 效 及 設 施 的 特 定 使 用 情 況 (相 對 其 他 兩 個 堆 填 區 ) 外 ，

已 堆 填 廢 物 的 沉 降 亦 是 主 要 決 定 因 素 ， 特 別 是 在 堆 填 區 的 有 效 使 用 期 快 將 屆

滿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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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出康城距離堆填區僅約一公里。近年我們收到當區居民就新界東

南堆填區運作造成環境滋擾的投訴數目比以往為多，當中氣味問題是

居民不滿的主要課題 2。因應投訴，環境保護署 (下稱「環保署」 )已根

據國際經驗推行一籃子氣味管理措施 (見 附件 C)，並已聘請獨立第三

方進行影響評估。事實上，經過一番努力，源於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運

作而可能引起的氣味問題已經有所改善。然而，當區居民的疑慮仍然

持續 3。鑑於將軍澳地區的住宅發展，我們認為有理據支持改變新界

東南堆填區 (包括擴建部分 )的用途，只接收建築廢物，以便根治源自

都巿固體廢物和其他廢物的氣味問題。  

  C    

 
「廢物分流計劃」  

 
新界東南堆填區只限接收建築廢物  

 
7 .    在二零一二年，新界東南堆填區每天接收約 4  800 公噸固體廢

物，當中包括每天約 2  08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及每天約 340 公噸污

泥，兩者均會發出氣味。上述廢物 (每天 2  080 公噸＋ 340 公噸 )須在

新界東南堆填區改變用途及擴建之後分流往其他地方。屯門現正建設

污泥處理設施，預計在二零一三年年底開始逐步投入運作。我們預期

屆時污泥會 開 始 陸 續 分 流 到新界東南堆填區以 外 的 地 方。至於都市固

體廢物，在二零一二年，每天約 270 噸在新界東南堆填區棄置的都市

固體廢物由食環署及其承辦商收集。為減少於新界東南堆填區棄置可

引致氣味問題的廢物，食環署正安排更改現有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的路

線，把上述廢物分流往其他地方。儘管如此，現有新界東南堆填區的

主要使用者是私營廢物收集商，他們的服務範圍甚廣，每天收集約 1  

80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要把上述廢物分流往新界東南堆填區以外地

方 ， 必 須 通 過 法 律 手 段 才 能 實 施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 廢 物 處 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規例》 (第 354L ；下稱「《指定廢物處置設施章

                                                 
2  在二零一二年，我們收到超過 1 900 宗針對新界東南堆填區氣味的投訴，而在二零

一一年則收到約 1 100 宗投訴。  
 
3 除了新界東南堆填區，將軍澳居民亦有對臨時填料庫的運作表示關注。該填料庫毗

鄰新界東南堆填區，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負責管理，而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已致力採取

措施，盡量減低填料庫的運作可能導致的滋擾問題。例如，清洗環保大道的工作已

經加強，透過調整將軍澳填料庫的使用量和鼓勵利用現有或新增躉船轉運設施（包

括 早可於二零一四年年中啟用、位於葵涌和啟德的臨時躉船轉運設施）而增加水

路運輸。此外，土木工程拓展署正籌劃在二零一四年年初開始，在公眾假期關閉將

軍澳填料庫。自二零一三年四月起，將軍澳填料庫亦開始縮短開放時間四小時，由

朝八晚九改為朝十晚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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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 )，指定新界東南堆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 4。而根據現有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5，上述送往堆填的建築廢物所含惰性物料不可多

於其重量的一半。以下段落詳述為此所需的準備工作。  

 
廢物轉運站接收更多都市固體廢物  

 
8 .    如新界東南堆填區不再接收都市固體廢物，為數不少的垃圾車

及其他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的車輛將須另覓途徑，每天把約 2  000 公噸

都市固體廢物轉運往替代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其中大部分在市區收

集；如直接轉運往新界西及新界東北堆填區，便須長途跋涉。在制訂

「 廢 物 分 流 計 劃 」 時 ， 我 們 必 須 包 含 促 使 善 用 其 他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措

施，從而盡量減低分流廢物可能導致的交通和環境影響。  

 
更改食環署收集服務的路線  

 
9 .    如 附件 B所示，在二零一二年，廢物轉運站網絡的整體使用率

達 71 .5%。西九龍轉運站及沙田轉運站的合併未使用容量只有每天約

370 公噸。大部分 (每天約 4  870 公噸或 8 2 . 4 % )經廢物轉運站網絡處理

的都市固體廢物均由食環署收集。食環署正安排將部分都市固體廢物

直接送往新界東北堆填區，中途不經廢物轉運站。食環署亦正研究如

何更改部分其他地區收集服務的路線，以便當新界東南堆填區停止接

收都市固體廢物時，更多由食環署收集的都市固體廢物可以經由北大

嶼山轉運站、港島東轉運站及港島西轉運站處理。我們希望藉此騰出

每天達 1  800 公噸的廢物轉運站容量 (主要是西九龍轉運站的容量，其

次是沙田轉運站 )，以吸納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的都市固體廢物。  

 
10 .   由於每部垃圾車每天都要多次來回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然後送

往廢物轉運站或堆填區處置，食環署初步估計可能須要新增大約 30

條 垃 圾 車 的 路 線 ， 以 應 付 因 要 達 致 上 述 轉 運 而 導 致 大 幅 增 加 每 段 收

集、棄置廢物車程的行車距離和時間。這意味運作成本和合約價格都

                                                 
4 建 築 廢 物 泛 指 建 造 工 程 所 產 生 並 已 被 扔 棄 的 物 質 、 物 體 或 東 西 。 部 分 建 築 廢

物 屬 惰 性 物 料 ， 可 當 作 建 築 物 料 重 用 ， 包 括 石 塊 、 瓦 礫 、 大 石 、 土 、 泥 、

沙 、 混 凝 土 、 瀝 青 、 磚 、 瓦 、 砌 石 或 經 使 用 的 膨 潤 土 。 建 築 廢 物 有 別 於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當 中 包 含 廚 餘 )及 污 泥 ， 其 有 機 物 含 量 一 般 較 低 ， 因 此 不 含 臭 味 。  

 
5  按 照 建 築 廢 物 處 置 收 費 計 劃 ， 惰 性 物 料 含 量 較 高 的 建 築 廢 物 只 可 棄 置 於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營 運 的 分 類 設 施 (如 所 含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不 少 於 其 重 量 的 一 半 )或 公 眾

填 料 接 收 設 施 (如 百 分 百 屬 惰 性 廢 物 )， 而 收 費 分 別 是 每 公 噸 1 0 0 元 及 2 7 元 。

堆 填 區 只 可 接 收 的 建 築 廢 物 ， 所 含 惰 性 物 料 不 可 多 於 其 重 量 一 半 ， 而 處 置 費

則 為 每 公 噸 1 2 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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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升，此外現有的收集時間表亦要作出調整。私營廢物收集商的情

況類近，他們亦須要制訂分流計劃，這有可能影響他們的客戶。  

 
開放沙田轉運站給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  

 
11 .   調度沙田轉運站剩餘容量的先決條件，是開放該轉運站給私營

廢物收集商使用。目前，沙田轉運站是唯一專供食環署及其承辦商使

用的廢物轉運站，而其使用率約 8 0 % 6。然而，由於有實際需要把廢

物轉運站系統物盡其用，我們計劃讓食環署更改收集服務的路線 (見

第 9 至 10 段 )，因而可以騰出沙田轉運站的剩餘容量。因此，我們建

議透過修訂《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規例》 (第 354M章；下稱「《廢

物轉運站規例》」 )，開放沙田轉運站給私營廢物收集商使用。此舉

可 以 補 充 西 九 龍 轉 運 站 作 為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替 代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的 容

量，同時有助解決本港東部 (特別是東九龍 )對廢物處置設施的需求。  

 
減低廢物轉運站的收費  

 
12 .   隨著推行上述措施，我們預期更多都市固體廢物會在壓縮後經

廢物轉運站網絡運往堆填區。我們預計，每天有約 7  710 公噸須處置

的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或 83 .1%， 較 現 時 的 63 .7%為 多 )會 經 過 廢 物 轉 運

站，包括每天約 5  530 公噸 (或 60 .0%，較現時的 42 .4%為多 )經水路送

往新界西堆填區。此情況切合我們的意願，即把廢物轉運站物盡其用

(特別是水路可達者 )，以盡量減少潛在的交通負荷及環境問題。  

 
13 .   同時，我們預計按上文分流廢物之後，廢物轉運站網絡的使用

率將會達到 93 .3%，而所有市區廢物轉運站都要盡用。廢物轉運站容

量可轉圜的空間甚少，顯示除了食環署收集的廢物要改用使用率較低

的廢物轉運站運送之外，我們亦要鼓勵私營廢物收集商盡用未使用容

量較多的廢物轉運站。然而，私營廢物收集商選用個別廢物轉運站，

純屬自願性質，並主要取決於成本考慮。根據既定政策，任何私營廢

物收集商如使用廢物轉運站便須付費，而所定的收費水平，應讓業界

有利可圖，同時讓政府收回處理私營廢物收集商所棄置廢物涉及的額

外成本。廢物轉運站的收費已經有超過十年沒有調整，導致無法根據

既定政策收回成本。不過，經權衡不同考量，我們仍然建議透過適度

減費提供所需的誘因。  

 

                                                 
6  在二零一二年，沙田轉運站的未使用容量約為每天 200 公噸，其設計容量則為每天

1 20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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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西九龍轉運站及沙田轉運站的所在位置，屬新界東南堆填區停

止接收都巿固體廢物之後受影響廢物源頭的合理距離之內。基於運作

上的原因，私營廢物收集商會有較強誘因使用該兩個廢物轉運站。如

部分私營廢物收集商在港島營運或服務南九龍，或會考慮使用港島東

轉運站及港島西轉運站。鑑於這四個轉運站服務的區域 受影響，我

們建議收取每公噸 30 元這個較低費用水平，即西九龍轉運站的現時

收費水平，及廢物轉運站網絡的 低收費。換言之，港島東轉運站及

港島西轉運站現時的收費 (每公噸 40 元 )將會降低，而沙田轉運站的收

費將會定於一個低於邊際成本 (每公噸 60 元 7)的水平。至於其他廢物

轉運站，我們並不建議北大嶼山轉運站減費，因為其主要變動只在於

有更多由食環署收集的都巿固體廢物動用未使用的容量。新界西北轉

運 站 和 離 島 轉 運 設 施 方 面 ， 由 於 它 們 地 理 位 置 偏 遠 ， 不 太 可 能 受 到

「廢物分流計劃」影響，減費措施作用不大。我們須透過修訂《廢物

轉運站規例》實施新收費。  

 
15 .   長 遠 來 說 ， 為 了 進 一 步 推 廣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收 集 都 市 固 體 廢

物，以及更顧及本地廢物收集的需要，我們須在本港東部設置廢物轉

運站。我們現正進行選址研究，以物色適當岩洞安置此設施。再者，

我們將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便在規劃新發展地區的前期，包

含設置廢物轉運站為廢物管理基礎設施。我們亦須更全面檢討廢物轉

運站作為廢物管理基礎設施一部分的作用，並在考慮其他發展 (例如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後，相應更新收費政策。  

 
垃圾車須符合若干設備標準  

 
16 .   儘管廢物轉運站的使用率增加，但把都市固體廢物分流往新界

東南堆填區以外地方，無可避免會改變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鄰近地

區的垃圾車流量。我們矢志採取積極措施，改善垃圾車的環境表現，

避 免 其 運 作 造 成 滋 擾 。 目 前 ， 許 多 垃 圾 車 並 無 足 夠 裝 置 避 免 有 關 滋

擾，例如垃圾污水滴漏、掉下垃圾或灰塵。為處理這情況，我們建議

修訂《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規定垃圾車把都市固體廢物運往堆

填區及廢物轉運站時，必須完全密封及有妥善配備，以更有效地避免

滋擾。具體來說，任何人駕駛垃圾車進入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而該

垃 圾 車 並 不 符 合 若 干 設 備 標 準 ， 即 屬 犯 罪 ， 可 處 第 6 級 罰 款 (即

100 ,000 元 )。該等設備標準包括：  

 

                                                 
7  根 據 既 定 政 策 ，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須 繳 費 。 費 用 定 於 業 界 財 政

上 可 以 負 擔 的 水 平 ， 讓 政 府 至 少 可 收 回 處 理 由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送 來 的 廢 物 的

邊 際 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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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該垃圾車已配備性能良好的金屬車尾蓋和廢水儲存缸 (統

稱為「指定裝置」 )；以及  

 
( b )  指 定 裝 置 的 建 造 ， 須 符 合 標 準 ， 以 ( i )確 保 在 設 施 內 的 所

有人安全； ( i i )避免因在設施內的任何活動而引致任何滋

擾，或對健康或環境造成任何危險；以及 ( i i i )防止干擾設

施的運作或在設施內的有關活動。  

 
環境保護署署長會發出行政指引，訂明指定裝置的詳細技術規格，以

告知公眾何為適合有關用途的設備的設計和構造。我們會不時檢討建

議的設備標準新規定的成效，同時亦會評估是否須進一步加強《廢物

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的現行規管。  

 
17 .   目前，香港約有 530 輛垃圾車，其中 150 輛是政府車輛，由食

環署營運，其餘 380 輛是私人垃圾車，履行食環署的垃圾收集合約或

服務私人客戶。儘管所有由食環署管理及其下承辦商的垃圾車可符合

建議的設備標準 8，其他私人垃圾車大多仍未符合建議的設備標準。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政府宣布有意協助私人垃圾車營運商改裝其現役

車輛，以符合新規定的設備標準。首先政府推出試驗計劃，就改裝過

程中的種種技術問題，對約一成仍未符合建議設備標準的私人垃圾車

進行改裝設備的測試。當局檢討了從試驗計劃所得的資料及經驗，並

已用於制定全面的資助計劃。資助計劃預先設定了上限，在此上限之

內改裝車房可獲提供一次過的資助，以支付改裝工程的實際開支。  

 
修訂規例  

 
18 .   《 2013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 (修訂 )規例》的主要條

文如下：  

 
( a )  第 3 至 7 條將新界東南堆填區指明為只接收含惰性建築廢

物不少於其重量的一半的建築廢物；  

 
( b )  第 4 條加入一項新措施，規定進入堆填區或廢物轉運站的

垃圾車須符合上文第 16 段所述的裝備標準；及  

                                                 
8 食環署一直有更新廢物收集合約的規定，只要合約到期重新招標，便會加入規定，

以便用於其廢物收集合約的垃圾車符合建議的設備標準。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底，

只有三份合約 (涉及 19 輛垃圾車 )仍未更新，但實際上所有承辦商所採用的垃圾車已
經達標。三份合約的 新合約條款 早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開始生效，食環署將會

藉機更新有關的設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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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第 5 條授權環境保護署署長檢查垃圾車，以查核其是否符

合有關規定。  

 
至於《 2013 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第 3 條調低港島

東轉運站及港島西轉運站的收費，及將沙田轉運站列為供登記帳戶戶

主付費使用的設施。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D。  

 

  D    

立法程序時間表  

 
19 .   《 2013 年廢物處置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  (修訂 )規例》和《 2013

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例》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刊憲，並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根據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提交

立法會。修訂規例如獲通過，我們會在考慮實際進度後，藉憲報公告

就「廢物分流計劃」個別部分分別訂立生效日期。其中，新界東南堆

填區實際上何時開始只接收建築廢物，須考慮到該設施現有部分的剩

餘使用年期有限，而廢物分流工作需時。待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

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我們才可更確實考慮將新界東南堆填區定為

只接收建築廢物的實施日期。然而，關於廢物轉運站系統的變革 (包

括開放沙田轉運站及廢物轉運站新訂收費 )，則可早一點實施，以便

私營廢物收集商試行新路線及作出其他所需調整，及早準備。至於新

增垃圾車的設備標準，生效日期須視乎改裝計劃的進度。  

 
建議的影響  

 
20 .   建議對環境、可持續發展、經濟、財政和公務員的影響，載於

附件 E。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家庭沒

有影響。  

  E    

 
公眾諮詢  

 
21 .   二零一三年五月，政府就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諮詢環境事

務委員會時，立法會已討論過指定新界東南堆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的

建議。委員普遍認為，當局須先消除市民對氣味及其他環境衞生事宜

的疑慮，他們才能考慮支持擴建計劃。整體而言，這項建議直接回應

市民提出的多項建議。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進一步向環境

事務委員會簡介 新建議，並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諮詢環境諮

詢委員會。廢物收集業歡迎政府承諾資助業界改裝垃圾車，亦一直有

與我們合作推展試驗計劃。此外，在二零一三年八月，我們曾經向業

 8



 9

界簡介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的 新方案，以及我們擬限制新界東南堆

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我們會繼續邀請受影響持分者積極參與，以確

保「廢物分流計劃」得以順利推行。  

 
宣傳安排  

 
22 .   我們已經發出新聞稿，載列建議的相關細節，及安排發言人解

答 傳 媒 查 詢 。 在 相 關 生 效 日 期 臨 近 時 ， 我 們 會 開 展 更 具 體 的 宣 傳 安

排。  

 
查詢  

 
23 .    如有查詢，請與環境保護署高級政務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科 )鄭

青文女士聯絡 (電話： 3509  8646或電郵： l i b e r a c h e n g @ e p d . g o v . h k )。  

 

 

 
環境局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mailto:liberacheng@epd.gov.hk


 

















 



附件B 

 

 

二零一二年廢物轉運站的使用率  
 

 

設施  由食環署  

收集  

（噸 /日）

由私營  

收集商收集

（噸 /日）  

總使用率  

 

（％）  

設計容量

 

（噸 /日）

港島東廢物轉運站 ( 1 )  655  142  66 .4  1  200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 1 )  426  105  53 .1  1  000  

離島廢物轉運設施 ( 1 )  ( 2 )  75  8  13 .4  611  

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 ( 1 )  67  111  27 .4  650  

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  843  150  90 .3  1  100  

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 1 )  1  803  527  93 .2  2  500  

沙田廢物轉運站  9 9 8  - -  8 3 . 2  1  2 0 0  

 

註：  

( 1 )  水路可達  

( 2 )  只有馬灣廢物轉運站開放給私營廢物收集商  

 



 



附件C 

 
 

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氣味管理措施  
 
 
  新界東南堆填區現正按國際高標準運作。為消除將軍澳居民對氣

味滋擾的疑慮，環保署在過去五年已加強氣味管理及控制措施，以進一步

減少堆填區可能造成的氣味影響。有關措施包括：  

 

( a )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縮減廢物傾卸區的面積，從而

盡量減少棄置廢物所發出的氣味；  

 

( b )  將廢物壓縮，然後立刻蓋上建築廢物。每日完成接收廢物

後，再在廢物傾卸區蓋上一層厚達 300 毫米（原為 150

毫米）的泥土覆蓋傾倒面，然後噴上一層名為「 P o s i -

S h e l l  C o v e r」的水泥物料，以盡量減少棄置廢物發出的

氣味；  

 

( c )  將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運來的脫水污泥立刻蓋上泥土，以盡

量減少棄置污泥發出的氣味；  

 

( d )  在非使用中的廢物傾卸區，除了蓋上 300 毫米厚的臨時

泥土層外，亦加設不透氣臨時墊層。至於不宜加上不透氣

臨時墊層的傾卸區，除了蓋上 300 毫米厚的臨時泥土層

外，亦使用「P o s i - S h e l l  C o v e r」，以進一步防止已覆蓋

廢物發出堆填氣體及氣味；  

 

( e )  為特殊廢物坑加設流動覆蓋物，並在排氣管加裝活性碳，

以盡量減少特殊廢物坑在運作期間所發出的氣味；  

 

( f )  在現有堆填氣體抽取系統加設額外的堆填氣抽氣井及流動

堆填氣燃燒裝置，以加強收集堆填氣體作處理及把局部地

區的堆填氣體完全燃燒，防止堆填氣體及氣味散發；  

 

( g )  在堆填區內沿著環保大道路邊、磅橋位置及堆填區出入口

設置固定除臭機，以中和垃圾車進入堆填區時散發的氣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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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在廢物傾卸區加添流動除臭機，以中和放置於廢物傾卸區

的廢物散發的氣味，並重新安排部分流動除臭機為 24 小

時運作，以進一步控制堆填區的排放；  

 

( i )  堆填區的復修工程以漸進的形式進行，以便為已完成的堆

填範圍覆蓋不透氣永久墊層，並在該處進行修復工程，如

加設排水系統和種植樹木以塑造自然景觀；  

 

( j )  提升現有輪胎洗滌設施至全車身洗滌設施，以改善垃圾車

離開堆填區前的衞生情況；  

 

( k )  沖洗環保大道（由坑口迴旋處至新界東南堆填區），補充

食環署的街道清潔工作，以應對行走環保大道的垃圾車漏

出廢水而導致的對氣味的關注，並改善環保大道的衞生情

況。  

 

2 .   當局已耗資約 8 ,000 萬元作為建設費用，推行上述措施。  

 

















 



 

附件E 

 
 

建議的影響  
 
 

對環境的影響  
 

 我們必須落實「廢物分流計劃」，以確保所有的廢物（包括都市

固體廢物和建築廢物）都得以妥善處置。當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廢物

分流計劃」後，預計每天於新界東南堆填區處置的廢物量將會減少約 50

％  。這或可能令設施的使用壽命得以延長，使其可繼續服務鄰近地區一

段時間；然而由於實行都市固體廢物分流需時，因此實際效果未必很大。  

 

2. 另一方面，新界東南堆填區和其他指定廢物處置設施須嚴格按照

有關的環保法例操作。更重要的是，我們預期有關建議可以減少新界東南

堆填區對鄰近社區的環境和交通的影響。其他配套措施（包括鼓勵利用廢

物轉運站和垃圾車須符合若干設備標準）會有助確保現有的廢物處理系統

可以吸納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的都市固體廢物，而不會對其他地區造成

不可接受的環境和交通問題。建議本身不會減少須處理的廢物量，而政府

將繼續推行措施，從源頭減少廢物。  

 

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3. 建議如果實施，將可去除潛在源自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氣味問題，

和改善使用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的垃圾車的環境表現。然而我們應採取適

當的措施，以緩解任何潛在的次環境影響。   

 

4. 我們還必須密切監視，以確保現有的指定廢物處置設施（包括廢

物轉運站），可以吸納從新界東南堆填區分流的都市固體廢物。我們將適

時進行詳細的可持續評估。我們亦要小心處理公眾的關注，尤其是利益相

關者。  

 

對經濟的影響  
 

5. 建議將導致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被分流至較遠的廢物

收集設施，會令廢物收集業產生額外成本。額外的成本部分可以透過騰出

更多的市區廢物轉運站空間、和減少個別廢物轉運站的費用而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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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部分增加的成本最終會轉嫁廢物產生者（個別住戶，但主要為工商

業機構），他們將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廢物處置費。這對整體業務的直接成

本影響應該是相當溫和的，因為廢物收集費用佔非人手的整體營運成本只

是一個細小的部分。另一方面，政府承諾資助改裝垃圾收集車以符合建議

的新垃圾車設備標準，應對廢物收集業的專業性有正面的影響。  

 

對財政及公務員的影響  
 

6. 新界東南堆填區不再接收都市固體廢物後，原本三個收集都市固

體廢物的策略性堆填區的均衡地域分佈將無法維持；這將導致政府的廢物

收集成本增加，廢物收集業亦然。在一般情況下，一些私營廢物收集商可

能會選擇直接將都市固體廢物運到新界西及新界東北堆填區棄置；但其中

大部分將透過廢物轉運站網絡運到堆填區。我們粗略估計，建議全面實施

後的情況如下  -   

 

(a)  政府在都市固體廢物的收集和處理方面的經常性開支將大

幅增加。一方面，營運新界西及新界東北的堆填區、以及

縮減了新界東南的堆填區運作，我們每年將可省下 2 ,400

萬元；但增加使用廢物轉運站網絡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將會

引致每年約 9 ,500 萬元的額外成本。食環署亦需要額外資

源去進行更改現有收集都市固體廢物的路線，然而現階段

仍未能完全確定所需資源。到目前為止，食環署已完成部

分須更改的收集路線服務的初步規劃；及  

 

(b)  在接納主體文件第 14 段提出的廢物轉運站收費水平建議

後，我們估計每年可從七個廢物轉運站收到 3 ,500 萬元的

收入；與維持現行收費水平、及將沙田轉運站的收費定於

邊際成本比較，每年少收 400 萬元。  

 

另一方面，財務委員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會議上，批准撥款

1 ,880 萬元，以提供一次過資助，協助私人垃圾車車主改裝車輛，以符合

主體文件第 16 段所述新的設備標準。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CHI) (fin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CHI) (final)
	blank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es (CHI)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A (WDO Amd Reg) (CHI) (fin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A (WDO Amd Reg) (CHI) (final)
	blank horizont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B (Utilization of RTS) (CHI) (fin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B (Utilization of RTS) (CHI) (final)
	blank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C (Odour Measures) (CHI) (fin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D (Existing Provision) (CHI) (final)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D (Existing Provision) (CHI) (final)
	blank

	Waste Diversion - LegCo Brief Annex E (Implications) (CHI) (final)


